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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总  则 

 

1.1 一般规定 

1.1.1 《船长大于 140m 钢质内河船舶设计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适用于航

行于内河水域船长大于 140m 且小于等于 180m 的下列钢质焊接民用船舶： 

（1）客船（车客渡船和客滚船除外）。 

（2）双底双舷大舱口散货船（以下简称散货船）； 

1.1.2 本指南未明确规定者，应满足《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以下简称《内规》）的

相关规定。 

 

1.2 船体结构用钢 

1.2.1 船体结构用钢应采用 A 级钢。船中部 0.4L 区域的钢材级别尚应符合表 1.2.1 的要

求。 

表 1.2.1 

构件名称 
板厚 t(mm) 

t≤15 15<t≤20 20<t≤25 25<t≤30 30<t≤35 35<t≤40 40<t≤50

舭列板、舷侧顶列板、甲板边板 A B D D E E E 

舷侧外板 A A A A B B D 

甲板、船底板（包括平板龙骨） A A B D D D E 

大开口船舱口角隅处强力甲板板 A B D D E E E 

连续的纵向舱口围板 A B D D E E E 

1.2.2 船体结构用钢如采用高强度钢时，一般应采用 AH 级钢。船中部 0.4L 区域的钢材

级别尚应符合表 1.2.2 的要求。 

表 1.2.2 

构件名称 
板厚 t (mm) 

t≤20 20<t≤30 30<t≤40 40<t≤50 

舭列板、舷侧顶列板、甲板边板 AH DH EH EH 

舷侧外板 AH AH AH DH 

甲板和舱底板 AH DH DH EH 

大开口船舱口角隅处强力甲板板 AH DH EH EH 

连续的纵向舱口围板 AH DH EH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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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船体结构 

2.1 一般规定 

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应符合表 2.1.1 的规定。 

表 2.1.1 

L/B 
B/D 

A 级航区 B、C 级航区 

 3.5 ≤4.0 ≤4.5 

2.1.2 船舶的主尺度比不满足本节 2.1.1 规定时，波浪载荷应经本社同意后特殊考虑。 

2.1.3 客船的船体结构型式、结构布置及构件尺寸应符合《内规》第 1 篇第 2 章和第 4

章的相关规定。 

2.1.4 散货船应符合下述规定： 

（1）货舱区域应采用双底双舷结构型式，甲板和船底应采用纵骨架式； 

（2）货舱口宽度与船宽之比应不大于 0.8； 

（3）单个货舱的长度（两横舱壁间的距离）应不大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否则应在货

舱内设置顶部有横向甲板条的横舱壁，设有多个货舱时货舱的长度应尽可能相等： 

20084.006.242 LLlBH          m 

装载积载因数小于或等于 0.45m3/t 的颗粒状散货时，尚应满足《内规》第 1 篇 8.1.1.8

的要求； 

（4）船舶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 

（5）颗粒状散货的积载因数应取船舶实际可能装载货物中的最小值，铁矿石的积载因

数计算值应不大于 0.35m3/t； 

（6）船体构件尺寸和结构布置应符合《内规》第 1 篇第 2 章和第 8 章的相关规定。 

 

2.2 中剖面模数和中剖面惯性矩 

2.2.1 船中部最小剖面模数 W0（强力甲板边线或平板龙骨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2
0 1 2 3W K K K L B     cm2·m 

式中：L——船长，m； 

B ——船宽，m； 

 ——航区系数，对 A 级航区取 ＝1，B 级航区取 ＝0.85，C 级航区取 ＝0.75； 

1K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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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船， 4
1 (220 2 ) 10K L    ； 

对散货船， 1 0.0237 0.00029K L  ； 

2K ——系数，
2

2 345.1787.2369.2 bb CCK  ，其中：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bC ＝0.6，当 85.0bC 时，取 bC ＝0.85； 

3K ——系数：对散货船， 3 1K  ；对客船，
L

x
K


sin3  ，其中 x 为计算剖面距尾

垂线的距离，m。 

当舱口围板在船中部连续时，围板顶缘处的剖面模数尚应不小于上式计算所得之值。 

 

2.2.2 船中部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Io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0 03.0 10I W L              cm2·m2 

式中： 0W ——船中剖面模数，cm2·m，按本节 2.2.1 计算之值； 

L ——船长，m； 

2.2.3  对于客船，当强力甲板上最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在船中部 0.4L 范围内连

续时，其可参与船体梁的总纵弯曲，并可按《内规》第 1 篇 4.2.4 计算所得的联合剖面模数

和惯性矩校核总纵强度。 

 

2.3 船体梁载荷 

2.3.1 船体梁任一剖面处的波浪附加弯矩 wM 按下式计算： 

BLKKKM cbwMww
2

   
kN·m 

式中：L——船长，m； 

B ——船宽，m； 

w ——波浪系数，A 级航区 0.1w 、B 级航区 0.6w  、C 级航区 0.25w  ；
 

MK ――弯矩分布系数，按图 2.3.1 确定； 

wK ——系数， 0.43 0.00113wK L  ； 

cbK ——系数， 04.02.1  bcb CK  

其中：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bC ＝0.6，当 85.0bC 时，取 bC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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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2.3.2 船体梁任一剖面处的波浪附加剪力 wF 按下式计算： 

LBKKKF cbwfFww 
    

kN 

式中：L——船长，m； 

B ——船宽，m； 

w ——波浪系数，A 级航区 0.1w 、B 级航区 0.6w  、C 级航区 0.25w  ；
 

FK ――剪力分布系数，按图 2.2.2.2 确定； 

wfK ——系数， 0.0295 0.0039wfK L  ； 

cbK ——系数， 24.095.0  bcb CK  

其中：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bC ＝0.6，当 85.0bC 时，取 bC ＝0.85； 

 

图 2.3.2 

2.3.3  船体梁任一剖面处的波浪扭矩按《内规》第 1 篇 8.2.4.6 计算。 

2.3.4 装载积载因数小于等于 0.45m3/t 的颗粒状散货的船舶，船体梁任一剖面处的货物

扭矩按《内规》第 1 篇 8.2.4.7 计算。 

2.3.5 船舶的静水弯矩和静水剪力计算应符合下述要求： 

（1）在计算静水剪力 FS（x）和静水弯矩 MS（x）时，向下的载荷取为正值，向上的载

荷取为负值，从尾端向首端沿主体长度积分。静水弯矩、静水剪力的符号(正、负)规定见图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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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2）当散货船计算所得的最大静水弯矩和最大静水剪力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时，则应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的静水弯矩 Msmax和静水剪力 Fsmax进行总纵强度校核： 

LKKM cbhs  142.0max           kN·m 

L

M
F s

s
max

max 
                 

kN 

式中：——满载排水量，t； 

L——船长，m； 

hK ——系数，
L

l
Kh 4.452.4  ； 

其中： l ——载货区域长度，m；当 Ll 8.0 时，取 Ll 8.0 ； 

cbK ——系数， 209.9364.11273.2 bbcb CCK   

其中：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bC ＝0.6，当 85.0bC 时，取 bC ＝0.85； 

此时静水弯矩  sM 和静水剪力  sF 沿船长的分布按下列各式确定： 







 

L

xM
M s

s

2
cos1

2
max

          
kN·m 

L

x
FF ss

2
sinmax

                 
kN 

式中： maxsM ——按上式计算所得的静水弯矩，kN·m； 

maxsF ——按上式计算所得的静水剪力，kN； 

x ——计算剖面至尾垂线的距离，m。 

 

2.4 强度校核 

2.4.1 船舶应按《内规》第 1 篇 2.2.4 和 2.2.5 进行总纵弯曲和屈曲强度校核。 

2.4.2 大舱口船尚应按《内规》第 1 篇 8.2.4 进行弯扭组合强度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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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舾  装 

 

3.1 一般规定 

3.1.1 客船应至少采用双桨双舵配置，并设置首侧推装置。舵应采用襟翼舵或其他型式

的高效舵，且舵面积系数应不小于 3.5%。 

3.1.2 散货船的舵面积系数应不小于 3.0%，并应设置首侧推装置。 

 

3.2 首侧推装置 

3.2.1 首侧推装置的推力 Tc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2
2115.0  kkTc           kN 

式中： 1k ――系数，按表 3.2.1 选取； 

2k ――系数，取 1.30； 

――设计排水量，t。 

                                                          表 3.2.1 

船型 货船 旅游客船 

系数 1k  
0.5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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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直接计算 

 

4.1 一般规定 

4.1.1 直接计算中构件尺寸采用实际建造尺寸。 

4.1.2 直接计算可采用通用有限元分析程序，如使用非通用程序时，送审单位应提供所

采用程序的可靠性说明的文件。 

4.1.3 客船应按《内规》第 1 篇第 14 章的规定校核总纵强度、屈曲强度和局部强度。 

4.1.4 散货船应按本节 4.2~4.6 要求进行结构强度评估，并符合下述规定： 

（1）计算分为总体载荷工况和局部载荷工况，并将两类工况下产生的应力合成后进行

强度校核； 

（2）总体载荷工况中，设计载荷应包括静水弯矩和波浪附加弯矩，但码头工况时不计

入波浪附加弯矩的影响； 

（3）局部载荷工况中，设计载荷应包括舷外水压（静水压力和水动压力）、货物压力、

液舱液体压力、局部集中载荷(如有时)等，但码头工况时不计入水动压力。 

 

4.2 定义 

4.2.1 本节计算采用以下单位制： 

质量：吨（t）； 

长度：米（m）； 

力：牛顿（N）或千牛顿（kN）； 

应力：牛/毫米 2（N/mm2）； 

压力：千牛/米 2（kN/m2）； 

4.2.2 坐标系： 

取右手直角坐标系，见图 4.2.2； 

 
图 4.2.2 

x 轴沿船纵向，指向船首为正； 

y 轴沿船宽方向，指向左舷为正； 

z 轴沿船体垂向，指向上方为正； 

坐标原点为纵中剖面、基线、船长 L 尾端面的交点。 

4.2.3 符号规定： 



船长大于 140m 钢质内河船舶设计评估指南 

8 

（1）  ——淡水密度， 1.00   t/m3； 

（2） E ——材料弹性模量，对钢材取
81006.2 E kN/m2； 

（3） x 、 y 、 z ——沿 x、 y 、 z 坐标轴方向的位移； 

（4） x 、 y 、 z ——绕 x、 y 、 z 坐标轴的转角； 

（5） e ——相当应力（Von Mises 应力），平面应力状态的相当应力按下式计算： 

222 3 xyyxyxe       N/mm2

 

式中： x ——单元 x方向的应力，N/mm2； 

y ——单元 y 方向的应力，N/mm2； 

xy ——单元 xy平面的剪应力，N/mm2。 

 

4.3 设计载荷 

4.3.1 垂向端面弯矩： 

（1）航行工况下的静水弯矩取能包络住所有航行工况的设计静水弯矩。码头工况下的

静水弯矩取能包络住所有码头工况的设计静水弯矩。静水弯矩值取模型范围内的最大中拱或

中垂静水弯矩。 

（2）波浪附加弯矩按第 2 节 2.3 确定。波浪附加弯矩值取模型范围内的最大中拱或中

垂波浪弯矩。 

4.3.2 舷外水压： 

（1）静水压力 SP 通过下式确定： 

1( )sP g d z  ，kN/m2，当载荷计算点位于水线面以下时 

0sP  ，kN/m2，当载荷计算点位于水线面以上时 

式中：  ——淡水的质量密度，t/m3； 

1d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z ——计算点在参考坐标系下的坐标值，m。 

（2）船中区域船体外板上的水动压力沿船长方向均匀分布，沿船宽和型深方向分布如

图 4.3.2 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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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P2

P1

 

图 4.3.2 水动压力沿船宽和型深方向分布 

 0.66

1 1
2 6 0.4

P W
P B C d   ，kN/m2，位于水线处 

2 10.6P P ，位于舭部 

3 10.2P P ，位于船底 

式中： 

B——船宽，m； 

wC ——系数， 0.0087 2.5wC L   ； 

1d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L——船长，m； 

P
 ——航区系数，A级航区

P
 =1.0，B级航区

P
 =0.6。 

4.3.3 舱内散装货物的压力 PCS 通过下式确定： 

( ) ( )CS c z c c DBP g a K h h z   
            

kN/m2 

式中： c ——干散货密度，t/m3 ； 

za ——货物的垂向加速度，m/s2，取：  

航行工况， 3 2 4( 0.0059 3.45 717.2 60000) 10
aza L L L       ，其中： 

a
 ——航区系数，A级航区

a
 =1.0，B级航区

a
 =0.6； 

L——船长，m。 

码头工况， 0za  ； 

y 、 z ——计算点在参考坐标系下的坐标值，m； 

CK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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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扭箱下封板和甲板， 0CK ； 

对内底板、横舱壁、纵舱壁、内舷板，  2 2 2cos tan 45 0.5 sincK      ； 

其中： ——所考虑的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deg，如舱壁为 90°，内底板为 0°； 

 ——散货计算休止角，deg，矿石和煤为 35°，盐、黄砂、石子、谷物等为 30°，散

装水泥为 25°； 

ch ——内底至散货表面的垂直距离，m， 0c yh h h  ，货物顶面沿 x 方向均匀，沿 y

方向为抛物线分布，如图 4.3.4； 

 
图 4.3.3 货物表面形状 

其中：
2

2

4
1y

h

y
h h

B

 
  

 
， tan

4
hB

h  ， hB 为货舱宽度，m； 

0h ——根据货舱的载货量、货物密度以及横剖面形状计算，m； 

BDh ——双层底高度，m。 

4.3.4 舱内液体引起的侧向压力 PBS 通过下式确定： 

 BS top APP g z d z  
             

kN/m2 

式中：  ——液体的质量密度，t/m3； 

topz ——正浮工况下，舱顶在参考坐标系中的坐标值，m； 

APd ——舱顶至溢流管顶部的距离，m； 

z ——计算点在参考坐标系下的坐标值，m。 

 

4.4 计算工况 

4.4.1 所考虑的计算工况通常应包括船舶设计中最为严重的装载工况。 

4.4.2 舱段有限元分析应按表 4.4.2 的适用工况进行。 

表 4.4.2  

序号 工况描述 装载模式 载荷工况 

1 满载 中垂最大合成弯矩 



船长大于 140m 钢质内河船舶设计评估指南 

11 

序号 工况描述 装载模式 载荷工况 

货物密度=最大货物密度   吃水= d  

2 隔舱满载 1 

 

货物密度=最大货物密度   吃水= d  

中拱最大合成 

3 隔舱满载 2 

 

货物密度=最大货物密度   吃水= d  

中垂最大合成弯矩 

4 压载/空载 

 

吃水=最大压载或空载吃水 

中拱最大合成弯矩 

5 码头装卸 1 

 

货物密度=最大货物密度   吃水= 0.67d  

中拱码头最大静水弯矩 

6 
码头装卸 2 

（如适用时）
 

货物密度=最大货物密度   吃水= 0.67d  

中垂码头最大静水弯矩 

注：对于仅设 2 个货舱的散货船，其计算工况可根据装载手册中实际装载工况确定。 

d ——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m； 

4.4.3 如安全装载手册中存在表 4.4.2 中计算工况以外的更为严重的装载工况，也应对此

装载工况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4.5 结构模型化 

4.5.1 模型范围 

（1） x方向：对于设 3 个及 3 个以上货舱的散货船，取货舱区的 1/2 个货舱+1 个货舱

+1/2 个货舱长度；对于仅设 2 个货舱的散货船，取 1/2 个机舱+1 个货舱+1/2 个货舱长度。 

（2） y 方向：船宽； 

（3） z 方向：型深。 



船长大于 140m 钢质内河船舶设计评估指南 

12 

 

图 4.5.1 模型示意图 

4.5.2 单元选取 

（1）甲板、舷侧外板、内舷板、船底板、内底板、纵舱壁、横舱壁、平台等板材，以

及纵桁、强肋骨、、强横梁等主要构件的腹板等，一般用板单元模拟。 

（2）纵骨、横梁、舱壁扶强材及其他板材的加强筋等，以及纵桁、强横梁、强肋骨等

主要构件的面板，一般用梁单元模拟，考虑偏心的影响。 

4.5.3 网格划分 

（1）沿 y 和 z 方向按纵骨间距划分单元。 

（2）沿 x 方向按肋距划分单元。 

（3）船底纵桁、肋板和双壳间纵向平台在腹板高度方向应不少于 3 个单元。横向强框

架、舱壁桁材等在腹板高度方向应不少于 2 个单元。 

（4）板单元的长宽比通常应不超过 3。模型中应尽可能减少使用三角形板单元；在可

能产生高应力或高应力梯度的区域内，板单元的长宽比应尽可能接近 1，并应尽可能避免使

用三角形单元。 

4.5.4 当主要构件的开孔影响到构件的应力分布或刚度时，如减轻孔、人孔等，可通过

下列方法之一处理： 

（1）等效板厚方法； 

（2）对开孔进行结构建模； 

（3）详细应力分析法，细化模型网格中心区域的网格大小按 50mm×50mm 划分，许用

应力为：   Ke /2356.1  ，N/mm2。式中 K 为材料系数。 

4.5.5 总体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图 4.5.1 和表 4.5.4） 

（1）中部货舱前后舱壁处纵中剖面与船底板的交点 G 的横向线位移约束，即 0y 。 

（2）在端面 A 和 B 内水平中和轴与纵中剖面相交处分别建一个独立点 H，在独立点上

施加总纵弯矩，端面各纵向构件节点自由度 x ， y ， z 与独立点相关。 

（3）端面 A 内独立点 H 的横向线位移、纵向线位移、垂向线位移、绕纵向轴的角位移

约束，即 0 xzyx  。端面 B 内独立点 H 的横向线位移、垂向线位移、绕纵向

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 xzy  。 



船长大于 140m 钢质内河船舶设计评估指南 

13 

表 4.5.4 

位 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x  y  
z  x  y  

z  

节点 G — 固定 — — — — 

端面 A 相关 相关 相关 — — — 

端面 B 相关 相关 相关 — — — 

端面 A 独立点 H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端面 B 独立点 H —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4.5.5 局部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表 4.5.5） 

（1）中部货舱前后舱壁处纵中剖面与船底板的交点 G 的横向线位移约束，即 0y 。 

（2）在端面 A 和 B 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端面内节点的纵向线位移、绕端面内两个坐

标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 zyx  。 

（3）约束舷侧外板、内壳板与中部货舱前后舱壁以及甲板的交点 D、E 处的垂向位移，

在舷侧外板、内壳板与中部货舱前后舱壁的交线 C 上的节点施加垂向力，垂向力可通过支

点处支反力平均得到，以减少交点 D、E 处由约束产生的应力集中。 

表 4.6.2 

位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节点 G — 固定 — — — — 

端面 A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端面 B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节点 D、E — — 固定 — — — 

交线 C — — 垂向力 — — — 

 

4.6 强度校核 

4.6.1 应将局部载荷工况与总体载荷工况产生的应力合成后进行强度校核。 

4.6.2 板单元采用形心处的中面应力，其中船底纵桁、双层底肋板等主要构件的剪应力

τ系指腹板深度范围内的平均剪应力；梁单元采用轴向应力。 

4.6.3 各主要构件的应力应不超过表 4.6.3 中给出的许用应力。 

表 4.6.3 

结构分类 

许用应力（N/mm2） 

[ ]e  [ ]  

甲板 K/200  — 

船底外板、内底板 K/200  — 

舷侧外板、内壳板、双壳内平台板 K/200  K/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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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类 

许用应力（N/mm2） 

[ ]e  [ ]  

抗扭箱内侧板、抗扭箱下封板 K/200  K/115  

船底纵桁 K/211  K/115  

双层底肋板 K/175  K/95  

横舱壁 K/175  K/95  

横向强框架 K/195  K/95  

舱口间甲板、舱口端横梁 K/175  — 

其他 K/195  — 

梁单元轴向许用应力[ ]l （N/mm2） 

横向强构件上的面板 K/176  

纵向强构件上的面板 K/185  

注：K 为《内规》第 1 篇第 1 章 1.3.3.3 给定的材料换算系数。 

4.6.4 应对强力甲板、船底板、内底板、舷侧外板、纵舱壁和双层底纵桁、船中部连续

的舱口围板等纵向主要构件，按《内规》第 1篇第 14 章第 4 节进行屈曲强度评估。 

 


